
不予再审
“

管辖错误
”

后遗留 问题研究

李 浩

摘 要 依现行 法规定 ，
当 事人 以

“

管辖 错误
”

为 由 对管 辖 权异议裁 定提 出 的 再 审 申 请 ，
最高 人 民 法 院 已

不再 审查 。 将
“

管 辖错误
”

排 除 出 裁定 的再 审 范 围 后 ， 作为 例 外 ，
仍 有必要 对关 涉仲裁 协议和 外 国 法 院 管辖这

两 类管 辖权异议裁定进 行再 审 。 当 事人 以包括
“

管 辖错误
”

在 内 的 多项 事 由 对 生 效判 决 申 请 再 审 时 ，
如判 决本

身 不存在错误 ，
无 需 再对管 辖 问题进 行审 查 ，

但 判 决本身 存在错误 时 ，
仍有 必要对 管辖是否 错误进行 审 查 。

关键词 民事诉 讼 管 辖错误 再审

作者李 浩
， 南 京 师 范 大 学 法 学 院教授 、 中 国 法 治 现代化研究 院 研 究 员 。

一

、 最高人民法院态度的转变

再审事 由是民事再审制度的核心 内容 ， 将再审事由 予以细化 ， 尤其是把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行

为设定为再审事 由是 ２００７ 年修订 《
民事诉讼法 》 的

一个亮点 。 正是在那次修订 中 ， 立法机关把
“

违反法律规定 ， 管辖错误的
”

（ 下称
“

管辖错误
”

） 作为程序性再审事由之
一

。
２０ １ ２ 年 ８ 月

，
立法

机关再次对 《 民事诉讼法 》 进行修订 ，
本着有利于维护生效裁判既判力的考量 ，

立法机关对再审事

由进行了缩限 ， 把 ２００７ 年 《 民事诉讼法 》 规定的 １５ 项再审事 由减为 １ ３ 项
， 在删去的两项再审事

由 中 ， 其中之
一

便是
“

管辖错误
”

。
①

虽然新 《 民事诉讼法 》 规定 的再审事 由 不再包括
“

管辖错误
”

， 但对这
一

事 由 的再审并未随着

新法的实施而从我 国审判实务中消失 ， 事实上 ， 在新法实施后的相 当长的
一段时间 内 ，

对管辖错误

①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 民法室的解释 ，
之所以在第 ２００ 条中删 除这一再审事 由 ， 主要是考虑 到

“

因管辖 问题

导致案件有错误的 ，

一

般都表现为判决 、 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错误的 ， 而这些错误依照本 条有关规定 已明确 可以再审 。 况

且 ， 民事诉讼法在第
一

审程序中就对管辖问题规定了异议和上诉的纠错机制 。

”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民法室编 ： 《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条文说明 、 立法理 由及相关规定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 １２ 年版
， 第 ３ ３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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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审依然存在 。

不过 ， 并不是所有的法院都认可对管辖错误的再审 。 在是否应当继续允许当事人 以管辖错误为

由 申请再审和法院是否应当继续对管辖是否存在错误进行再审这一问题上 ， 法院之间存在认识上的

分歧 。 尤其是 ， 最高人民法院与多数高级人民法院在认知和实际处置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 高级人民

法院之间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

就最高人民法院而言 ， 依然允许当事人针对此类裁定 申请再审 ， 经审查后 ， 如果认为管辖确实

存在问题 ， 就会作出提审的裁定 ， 提审后纠正下级法院管辖权问题上出 现的错误。
？ 最高人民法 院

的上述做法持续了近两年 。
？ 从高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实务看 ， 对此问题却存在着相 当大的意见分歧

甚至截然不 同的认识 ， 处置的方法也与最高人民法院不同 。
？

２０ １５ 年 ２ 月 １ ５ 日 ， 笔者在
“

中国裁判文书网
”

关键词栏中键人
“

管辖错误和申请再审
” “

申

请再审和管辖错误
”

，
经搜索均获得 １６ 页 １６０ 条记录 （ 即 １６０ 份裁判文书 ） ， 其中包括 １ ６ 个高级人

民法院涉及此问题的裁判文书 。 就这些裁判文书看 ， 高级人民法院对此问题的理解和处置 ， 大致上

分为三种情形 ，

一

是认为由 于新法第 ２００ 条规定的再审事 由 中 已不再有
“

管辖错误
”

， 所以 当事人

无权再以
“

管辖错误
”

为由 申请再审 。 持此种观点 的共有 １２ 个高级法院 。 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在
一

份裁定书中写道 ：

“

民事诉讼法修改后 ， 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不再属于当事人可以 申请再审

的法定事 由 ， 成佃杭诉称原
一

、 二审法院违反专属管辖规定 ， 本院不予理涉 。

”？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也认为 ：

“

至于管辖权问题 ， 并非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 由 ， 合

力公司就管辖权问题所提之主张 ，
缺乏相应法律依据 ，

亦不能构成本案再审事 由 。

”？ 持相 同认识的

还有湖北 、 河南 、 河北 、 四川 、 广西 、 山 西 、 宁夏 、 甘肃 、 辽宁 、 黑龙江等省区高级人民法院 。
⑦

二是并不认为根据新 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 当事人不能针对管辖错误申请再审 ， 相反 ， 法院依然进行

了审查并作出评判 。 持此种观点的是少数法院 ， 如江西 、 福建 、 陕西等省区高级人民法院 。

⑧ 三是

有条件承认对管辖错误的再审 ， 即认为如果原审裁判确实存在
“

违反专属管辖 、 专 门管辖规定以及其

他严重违法行使管辖权
”

的情形 ， 当事人可以针对管辖错误 申请再审 ， 法院审理后也应当予以纠正 。

此种观点的依据是 ２００８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 《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 〉 审判监督

② 最髙人民法院在新民事诉讼法生效后继续审査和审理 因
“

管辖错误
”

而 申请再审的案件 ， 笔者 曾做过详细 的考察 和分析 。

参见李浩 ：

“

删而未除的
‘

管辖错误
’

再审
——基于 ２０ １ ３ 年 以来最髙法院裁定书的分析

”

， 《法学研究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２ 期 ， 第 １ ５８ 页 。

③ 笔者査 阅到的最后一份仍然对管辖错误进行审査的裁定书的作出 日期是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１ 月 ３０ 日
，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

２０ １ ５
） 民

提字第 ８ ７ 号 民事裁定书 。

④ 根据我 国的级别管辖制度 ， 至少有 ８０％ 的民事案件是由基层人 民法院受理的 ， 因而针对管辖错误的再审 ， 当事人多数是向

髙级人民法 院提 出 申请 ，
由 此也决定 了髙级人民法院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 保障 当事人 申请再审的权利具有重要意义。

⑤ 江苏省髙级人民法院 （ ２０ １４ ） 苏审二民 申字第 ０５ １ ５ 号民事裁定书 。 持同样裁 判见解 的 ， 还有 （
２０ １４

） 苏审三商 申字第 ０５８

号民事裁定书 。

⑥ 浙江省髙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１ ４

）
浙 民 申 字第 ７５８ 号 民事裁定 书 。 表达 同样裁判 见解 的还有 （

２０ １ ３
） 浙 民 申 字第 １０ ８４ 号 、

（
２０ １ ３

〉
浙商提字第 １ １５ 号 、 （

２０ １ ４
）
浙 民申字第 ８２９ 号 民事裁定书 。

⑦ 参见湖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 （
２０Ｗ

） 鄂 民 申字第 ０ １ ２２７ 号 民事裁定 书
；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 （

２０１ ３
） 豫法立二民 申 字第

０２５８６ 号民事裁定 书 ；
河北省髙级人民法院 （

２０
１ ３

） 冀民 申字第 １ ６２４ 号民事裁定书 ；
四川 省髙级人民法 院 （２０ １ ４

）
川 民申字第 ５５９

号 民事裁定书
；
广西壮族 自治 区髙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１ ３
） 桂民申 字第 ９２６ 号

、 第 ２７ 号
、 第 １ ２９ 号 民事裁定书

；
山西省 高级人 民法 院

（ ２０ １４ ） 晋 民 申字第 ４１ ０ 号民事裁定书 ；
宁夏 回族 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１４ ） 宁民申 字第 ３ １ ６ 号 民事裁定书 ；

甘肃省高级人 民法

院 （
２０ １４

） 甘民 申字第 ２９５ 号民事裁定书
；
辽 宁省高级人 民法 院 （

２０１４
） 辽审三民申 字第 ００ １ ５５ 号 民事裁定 书 ；

黑龙江省高级人

民法 院 （２０ １４ ） 黑高民 申
一

字第 ５６ 号民事裁定书 。

⑧ 参见江西省高级人 民法院 （
２０ １ ３

） 赣民再字第 ５ 号 、 第 ６ 号 民事裁定书
；
福建省髙级人民法院 （

２０ １ ４
） 闽民 申字第 ８６

１ 号

民事裁定书 ；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 ２〇１ ３
） 陕民

一

申 字第 ００６２６ 号 、 （ ２０１ ４ ） 陕立民申 字第 ００３５７ 号民事裁定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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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 （下称 《审监解释》 ） 第 １４ 条。 持此种裁判见解的是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
？

２０ １ ２ 年 《
民事诉讼法》 颁布后 ， 最高人民法院启动 了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 。 在

此过程中 ，
参与讨论的法官 、 学者注意到 了虽然 ２０ １２ 年 《 民事诉讼法 》 删 除了

“

管辖错误
”

这
一

再审事由 ， 但 由于对于
“

管辖错误
”

能否依据其他再审事 由 ， 如
“

适用法律错误
”

等 申请再审存

在不同认识 ，
司法实务中对此类 申请再审的案件在处置的方式上并不

一

致 。 对于是否应 当允许当事

人就
“

管辖错误
”

申请再审 ， 存在不 同认识 ， 多数意见认为既然 《 民事诉讼法》 已经不再把
“

管

辖错误
”

作为再审事由 ，
就不应当再允许当事人以此为由对管辖权异议的终审裁定 申请再审 ， 少数

意见则认可 目前实务中的做法 。 最高人民法院最终采纳了多数意见 ， 即
“

关于管辖权异议裁定能否

申请再审的 问题 ， 本司法解释起草过程中存有争议＾ 考虑到管辖权异议的救济已经通过
一审程序及

二审程序来保障 ， 从程序稳定性讲 ， 允许对该类裁定 申请再审将严重拖延诉讼 ， 且实体判决错误

的 ， 可以通过对判决 申请再审予以救济 ， 故最终未规定对该类裁定可 以申请再审 。

” ⑩

为了确定 《关于适用 〈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 〉 的解释 》 （下称 《 民诉法解释》 ） 实施后 ，

最高人民法院是如何对待和处置当事人针对
“

管辖错误
”

申请再审的 ， 笔者在
“

中 国裁判文书网
”

查找相关的裁定书 ， 可以看出 ，
虽然在 《 民诉法解释》 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仍有

一些针对管辖错误

进行再审的裁定书 ，
但这些裁定书

一般都是
“

提
”

字号裁定书 ，

？ 是 由于 《 民诉法解释》 颁布前 ，

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再审 申请的审查阶段 ， 已经作 出 了 由本院提审的裁定 ， 所以 只好继续进行再审 。

而对于 《 民诉法解释》 生效后 尚未审结的案件或者当事人就管辖权异议裁定新提出 的再审 申请 ， 最

高人民法院已明确表示了该事由不属 于法律规定的再审事 由 ， 因而 申请再审不合法 ， 不予 审查的

立场 。

例如 ， 在江西宏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 下称宏振公司 ） 、 海南三和骏业建材有 限公司与江西宏

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 海南三和骏业建材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申请再审
一案 中 ， 宏振公司不

服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 出的驳回管辖权异议的终审裁定 ， 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 最高法院审

查后认为 ：

“

本案管辖权问题已经
一

审和二审程序 审查 ， 当事人的异议权已得到保障 ， 从程序稳定

性和诉讼效率角度出发 ， 若对管辖权异议裁定进行再审将严重拖延诉讼 。 根据 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三

百八十
一

条
‘

当事人认为发生法律效力的不予受理 、 驳回起诉的裁定错误的 ， 可以 申请再审
’

的规

定 ， 当事人可以 申请再审的裁定只有两类 ， 即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的裁定 ， 对于其他裁定 ， 当事人

不能申请再审 。 因此
，
宏振公司 的再审 申请不符合 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三百八十一条的规定 。

” ？ 据

此
，
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了再审申请 。 以相同 的理 由驳回再审申请的还有易新建 、 中 国建筑第五工程

局有限公司西北公司与西北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申请再审案 ， 岳 阳弘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与

李术尧
、
核工业长沙中南建设工程集团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 ， 韩雪松 、 西宁市 国新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与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案 。
？

⑨ 参见 山东省髙级人民法院 （
２０ １ ３

）
鲁民 申字第 ８ ５９ 号

、 （
２０１ ３

） 鲁民 申字第 １０ １ ５ 号
、 （

２０ １ ４
）
鲁 民申字第 ７ １ 号民事裁定书 。

⑩ 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后民事诉讼法贯彻 实施工作领 导小组编著 ： 《最高人 民法院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 ， 人民法院

出版社 ２０ １ ５ 年版 ，
第 １ ００９ 页 。

？ 参见最高人 民法院 （ ２０ １ ５ ） 民提字第 １ １ 号 、 第 ７
１ 号 、 第 ８３ 号 、 第 １

６５ 号 民事裁定书 。

？ 最高人 民法院 （
２〇 丨 ５

） 民申字第 ８８ １ 号 民事裁定书 。

？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
２０ １５ ） 民 申字第 １ ７０ 号 、 （２０ １ ５ ） 民申字第 １ ２０ 号 、 （ ２０ １ ５ ） 民申字第 ２５４０ 号民事裁定书 。

—

１ ３０—



不予再审
“

管辖错误
”

后遗 留 问题研究

二 、 允许再审的例外情形

从允许当事人 申请再审到不再审查当事人就生效的管辖权异议裁定提出 的再审申请 ， 表明最高

人民法院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 。 最高人民法院不再审査此类再审申请 ， 意味着在司法层面关闭 了针

对管辖错误申请再审之门 。 但这并不是说
“

管辖错误
”

会从再审申请中彻底消失 ， 法院并非在任何

情形下都可以不再理会当事人在 申请书中提出的这方面的主张 。 笔者以为 ， 作为例外 ， 对以下两种

不服管辖权异议裁定 申请再审进行审查还是必要的 。

１ ． 关涉仲裁协议的管辖权异议裁定

在对管辖权提出异议的案件中 ，
有一类值得研究 。 这就是与仲裁协议相关的案件 。 这类案件的

特点是原告向法院起诉 ， 法院受理后 ， 被告提 出管辖权异议 ， 称 由 于双方当事人之间订有 仲裁协

议 ， 所以案件不应当 由法院来管辖 ， 而应 当交给双方约定的仲裁机构审理 。 管辖权异议被驳回后 ，

被告提出上诉 ， 上诉被驳回后 ， 当事人接着 申请再审 。

这类案件从表面上看 ， 当事人是对受诉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 ， 但实际上在异议中提出 的是一

个比管辖更具有根本性的问题
——

该案件是否属于法院的主管范围 。

一

般而言 ， 在双方当事人订有

仲裁协议的情况下 ， 发生纠纷后当事人应当依法 申请仲裁 ， 法院不受理原告提起的诉讼 ，
只有在仲

裁协议无效等例外情形下 ， 法院才应当受理原告提起的诉讼 。

聊城恒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下称恒萃公司 ） 与被申请人聊城市龙豪建筑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

（下称龙豪公司 ）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
一案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 在该案 中 ， 龙豪

公司于 ２０ １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 向聊城市 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 请求判决依法解除与恒萃公司签订的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 ， 并判令恒萃公司支付工程款等 。 恒萃公司在一审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 出异议 ，

认为该院没有管辖权 ， 当事人双方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协议书约定了 仲裁条款 ， 本案应提交中

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 。 异议被驳 回后 ， 恒萃公司 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 山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 了上诉 。 上诉被驳回后 ， 恒萃公司 向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再审 ， 最高人民法院审

查后决定提审本案 。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 本案系双方当事人因履行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协议书

引 发的纠纷 。 在该协议书中双方约定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 ， 均应提交中 国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 ， 因此龙豪公司在 向聊城中 院起诉时 ， 聊城中 院应告知原告 申请仲

裁 ， 而不应受理龙豪公司的起诉 ， 不应驳回恒萃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 的异议 。 故原审裁定驳回恒

萃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不当 ， 应予纠正 。
？

在张静与山西省旅游局合 同纠纷案中 ， 张静向 山西省太原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请求法院

判令被告偿还欠款 ， 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 ， 认为该案依法应当 由太原市小店 区法院管辖 ，
请求法院

将案件移送至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法院审理 ，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管辖权异议后 ， 被告向山西

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 由于 当事人在合同 中有仲裁协议 ， 该

案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 ， 并据此作 出裁定 ，

一方面撤销太原市 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 ， 另

？ 参见最高人民法 院 （２０１ ５ ） 民提字第 １ ４７ 号民事裁定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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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方面驳回张静的起诉 。 张静不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定
，
向最高人 民法院 申请再审 。 最

高人民法院提审后认为 ： 在张静向人 民法院起诉时未声 明有仲裁协议 ， 太原市 中级人民法院已经予

以受理
， 旅游信息 中心 、 山西省旅游局没有提出仲裁协议的前提下 ， 应当视为该法院有管辖权 ， 并

应当继续审理 。 并据此撤销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 。
？

上述两个案例 的共 同点是 ，
当事人都是针对法院作出 的驳回管辖权异议的终审裁定 申请再审 ，

但实际上涉及 的是主管争议 ， 即案件应当 由 仲裁机构受理还是 由法院受理 。 对这样的再审申请 ， 法

院不能以
“

管辖错误
”

已不再是法律规定 的再审事 由驳回再审 申请 。

２ ． 关涉外国法院的管辖异议裁定

在涉外合 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中 ， 我国法律允许当事人在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前

提下 ，
以书面方式选择管辖法院 ， 所选择的法院包括被告住所地 、 合同履行地 、 合 同签订地 、 原告

住所地 、
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 的地点的法院 ，

可以是 中国法院 ，
也可 以是外 国法院 。

对于当事人订有管辖协议的涉外民商事纠纷 ，

一

方当事人向 中国法院起诉 ， 另
一方提出管辖权

异议 ， 人民法院审理后驳回 ， 被驳回后该方当事人提起上诉 ，
上诉又被驳回 ；

或者在被告方提出管

辖权异议后 ， 人民法院认为异议成立 ， 裁定不予受理原告提起的诉讼 ， 该原告不服提出上诉 ，

二审

法院审理后维持了
一

审的裁定 。 对于上述终审裁定 ， 当事人不服的 ， 是否有权 申请再审 ？

从最髙人民法院处理此类案件的实务看 ， 是认为可以 申请再审的 。 如常州新瑞范罗士办公设备

有限公司 （下称新瑞公司 ） 与 Ｆｅ ｌ ｌｏｗｅｓ ｌｎ ｃ（下称范罗士公司 ） 承揽合同纠纷案 。 在该案件中 ， 新瑞

公司 向常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法院受理后范罗士公司提 出管辖权异议 ， 主张在双方订立的

合同 中已约定 因该合同产生的纠纷由美国 的法院管辖 。 常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 ， 驳回了新瑞公

司提起的诉讼 ， 新瑞公司不服 ，
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维持

了常州 中 院的
一

审裁定 。 新瑞公司不服 ， 向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再审 ， 最高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审查

后认为 ，

“

上述约定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 且不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 ，

一

、
二审法院认定该条

款合法有效是正确 的 。 该选择管辖法院的条款排除了我国人民法院的管辖权 。

一

、
二审法院认定江

苏省常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并无不当 。 新瑞公司关于承揽人所在地人民法院具有

管辖权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

”

最后 ， 最高人民法院驳回了新瑞公司 的再审 申请 。
？ 与此相 同的还有

徐志明与张义华股权转让纠纷申请再审案 。
？

应当认为 ， 对此类案件允许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必要的 、 合法的 。 毕竟双方当事人争议的 ， 并非

案件应当 由 中 国法院系统中 的哪个法院受理的 问题 ， 而是是否属于中 国法院管辖的 问题 ， 在程序的

设置和处理上 ，
理应为当事人提供更多的程序保障 。 而且

，
《 民诉法解释 》 第 ３８ １ 条明确 规定了

“

对不予受理 、
驳回起诉的裁定 ，

当事人可以 申请再审
”

。 所以
，
就此类案件而言 ，

尽管当事人之间

是因为管辖权的争议而申请再审的 ，
尽管 ２０ １ ２ 年 《 民事诉讼法 》 已经删除 了

“

管辖错误
”

这一再

审事 由 ， 但申请再审在程序法上并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

上述两类案件的共同特点是 ， 当事人提出 的尽管是管辖权异议 ，
但问题的实质在于人民法院的

主管问题 ，
可谓是

“

名为管辖 ， 实为主管
”

， 而主管 问题又是法院是否应 当受理的问题 ， 关系到当

？ 参见最髙人民法院 （
２０１ ５

）
民提字第 １ ９４ 号 民事裁定书 。

？ 参见最髙人民法 院 ２０ １ ５ 民 申字第 ９７８ 号民事裁定 书 。

？ 参见最高人民法 院 ２０ １ ５ 民 申字第 ４７ １ 号民事裁定 书 。

—

１ ３２—



不予再审
“

管辖错误
”

后遗留问题研究

事人的起诉权 ， 所 以应 当允许申请再审 。

三
、 不服管辖权下放性转移 ：

上诉抑或申请再审 ？

《 民事诉讼法 》 第 ３８ 条规定的管辖权转移包括两种情形 ：

一种是下级法院对属于 自 己管辖的案

件 ， 认为由其上一级法院审理更合适的 ， 经上级法院同意后交由上
一级法院审理 ， 或者上级法院依

职权把依法属于下
一

级法院管辖的案件提上来 由 自 己审理 ； 另一种是上级法院决定把 自 己管辖的案

件交给其下级法院审理 。 由于前一种是管辖权从下级法院转移到上级法院 ， 后
一

种是管辖权从上级

法院转移到下级法院 ， 所以一些学者把前
一种转移称为管辖权上调性转移 ， 把后一种转移称为管辖

权下放性转移 。
？

针对下放性转移中存在的问题 ， 《 民事诉讼法》 规定上级人民法院
“

确有必要将本院管辖的第

一审民事案件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 ， 应当报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

（ 第 ３８ 条第 １ 款 ） 。 该规定从

实质和程序两个方面对下放性转移作出 限定 ， 实质要件是
“

确有必要
”

， 程序要件是
“

经上级人民

法院批准
”

。 该规定一直存在一个令人困惑的 问题 ， 这就是如果当事人对上级法院作出的下放性转

移的裁定不服 ， 是否可以提出上诉 。

？

这样的困惑原本并不存在 。
１ ９ ９ １ 年 《 民事诉讼法 》 实施后 ，

虽然该法第 １４０ 条规定 ， 对
“

管

辖权有异议
”

的裁定可以上诉 ， 但对于法院作出下放管辖权的决定 ， 是否需要采用裁定的方式 ，
以

及 当事人不服下放级别管辖权的决定 ，
是否有权提出上诉 ， 原先长期处于不明状态 ， 司法实务中法

院曾长期采用不作裁定也不允许当事人上诉的做法 。 后来 ， 由于诉讼实务 中较多地出现了
一

些法院

滥用下放管辖权的权力 ， 甚至以此来实行地方保护 的情形 ， 最高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９ 年颁发了 《关于

审理民事级别管辖异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
其中第 ４ 条明确规定 ：

“

上级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

法第三十九条第
一

款的规定 ， 将其管辖的第
一

审 民事案件交由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 ， 应当作出 裁

定 。 当事人对裁定不服提起上诉的 ，
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理并作出裁定 。

”

２０ １２ 年 《 民事诉讼法》 关于管辖权下放性转移的规定 ， 增加了 事前的报批程序 ， 有 了这
一

程

序后 ， 欲下放管辖权的法院在作出决定前就 已经 向它的上
一

级法院报告过 ， 并已经取得 了上
一

级法

院的批准 ， 当事人上诉的话 ， 还是要上诉到作出批准决定的法院 。 这样的上诉究竟有多大的实效性

可想而知 。

对上级法院作 出的批准下放性转移的裁定能否上诉 ， 无论是法律还是司法解释均未涉及 ， 但在

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后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编著的 《最髙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理解与适用 》
一书中 ， 提供了对此问题的答案 。 该书认为

，

“

本裁定不属于 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五十

四条第
一

项至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 是上级人民法院就应当属于上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交下级法院

审理作出 的裁定 ， 该裁定不得上诉 。

”
？

上述解释虽然具有
一

定的合理性 ，
但如此

一来
， 只要髙级人民法院同意 中级人民法院下放管辖

？ 参见柴发邦主编 ： 《中国民事诉讼法学 》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１ ５５
－

１ ５６ 页 。

？ 参见李浩 ：

“

管辖权下放性转移若干问题研究
一兼论我 国民诉法第 ３９ 条之修改

”

，
《法学评论》 １９９８ 年第 １ 期

， 第 ６９ 页 。

？ 同注⑩ ， 第 ２０４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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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 即使存在着错误 ， 当事人也没有救济 的途径 。 由 于对这样的裁定既不能上诉又不能 申请再审 ，

最高人民法院也就无法对此类下放管辖权的行为实施监督 ， 而从新法实施以来的司法实务看 ， 这类

下放管辖权的行为恰恰是最需要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监督的 。 从笔者在
“

中 国裁判文书网
”

上收集到

的文书看 ， 当事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案件 ， 最高人民法院都撤销 了下放管辖权的裁定 ， 在

裁定中明确案件 由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





最高人 民法院再审后纠正下放管辖权案件
一

览表


序号
｜

再审串请人纠纷类型串字案号？
 ｜提字案号串请事 由再审结果

江油市精益商 房屋租赁合 同 ２０ １２ 民 申字第 ２０ １３ 提字第 １ ２ 下 放 管 辖 权

贸有限公司纠纷


４００ 号


＃
＾

酬
一

…賴；￡

＾

＾
后 财 产

＾
民 申字第

＾
提字第 ６３

＾
管 辖 权

撤销省高院裁定

了＾租赁合同纠纷 ＾县

民 申雜
＾

民提字第 管 辖 权
撤销

一

、
二审裁定



１ ６５ 号


６４ 号


错误


沈 阳卡斯特金由令：笛 ？ｎｎ ｅ ｉａ白 ：笛
下放管辖权错

４ 属 材料发展有 债权转让纠纷 ＝
民 申字 民提子＊

误和地域管辖 ＝
裁定

一 

５ ５＃６７＾^

南通新世纪置 房屋租赁合 同 ２０ １３ 民 申字第 ２０ １
３ 民提字第 下 放 管 辖 权

｜

业有限公司 ｜

纠纷


｜
１ ８６３ 号｜

２４２ 号｜

错误


｜

酬 觀

另
一

方面 ，
下放管辖权基本上发生在 中级人民法院这

一

层级 。 虽然中级人民法院 、 高级人民法

院 、 最高人民法院都可以根据 《 民事诉讼法 》 第 ３ ８ 条的规定下放管辖权 ， 但在 民事诉讼实务 中 ，

管辖权下放性转移集中于中级人民法院向基层人民法院转移 ， 最高人民法院不曾下放过管辖权 ， 高

级人民法院下放管辖权的机会也很少 。

如前所述 ， 对于管辖权下放性转移案件 ， 按照对新司法解释的权威说明 ， 当事人是不能向高级

人民法院上诉的 。 但如此
一

来 ， 会导致权力滥用 、 损害当事人的程序利益 。 海南长宇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 下称长宇公司 ） 申请再审案是
一

个相当有说服力 的案例 。 长宇公司 因与欣龙股份公司 、 欣

龙实业公司等签订了联合开发协议 ， 后发生争议 。 长宇公司 以合资 、 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 纠纷为 由

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请求判令解除联合开发协议 ，

并判令欣龙股份公司等被告向其支

付违约金人民币 １ ． ３ 亿元 。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 本案与海南省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此前业

已立案受理的 （
２０ １ ３ ） 海南

一

中民初字第 １ １７ 号及 （
２０ １ ３ ） 海南

一

中 民初字第 ７６ 号案系基于相同的

法律事实 ， 本院对本案予以立案属重复立案 。 依照 《 民事诉讼法 》 第 １５４ 条第 １ 款第 １ １ 项及最高人民

法院 《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若干问题的意见 》 （ 以下简称 《
民诉法意见 》 ） 第 ３３

条的规定 ， 裁定将本院受理的 （
２０ １３

） 琼民
一

初字第 ５ 号案移送给海南省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 。

长宇公司 向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再审称 ： （
１

） 虽然长宇公司 曾在海南
一

中 院 ７６ 号案件中提交过

反诉状 ，
但因没有交费而按 自 动撤诉处理 。 后长宇公司 向海南省髙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不属于重复

诉讼 ； （
２

） 本案不属于
“

两个 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
”

案件 ，

一

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没有

任何事实依据 ； （
３

）
—审裁定未赋予长宇公司上诉权 ， 属程序严重违法 。

一审法院明显存在故意规

？ 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提审以先前的对申 请再审的审査并作 出提审的决定为前提 ， 而前
一阶段的审査终结后法院 同样要作出裁

定书 ， 在裁定书的主文中写明裁定驳回再审申请还是提 审 ， 所 以在表 中载 明相应 的申字号裁定 书的案号 。

—

１ ３４
—



不予再审
“

管辖错误
”

后遗留问题研究

避最高人民法院对案件向下级法院移转管辖的管理 ， 程序严重违法 ，
应予撤销 。 请求

：
依法撤销海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
２０ １ ３

） 琼民
一初字第 ５ 号民事裁定 ， 指令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案 ， 并责

令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移送给海南省第
一

中级人民法院的 （２０ １３
） 海南

一 中 民初字第 １ １ ７ 号案件

继续审理 。

最高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审查后作 出了提审该案的裁定 ，
提审后 ，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

一

审裁

定认定长宇公司 的起诉构成了重复诉讼有误。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未报请我院批准将案件下移海南

省第
一

中级人民法院不当 。 本案长宇公司 主张的标的额已经达到了海南高 院的受理标准 ，
海南省第

一

中级人民法院对长宇公司起诉的案件无管辖权 。 《 民诉法意见》 第 ３３ 条是针对两个级别相同的人

民法院就同
一

纠纷分别受理 ， 为避免重复立案和互相作出矛盾判决而作 出 的规定 ， 并不适用上下级

人民法院之间的级别管辖调整 。 原审裁定依据该 《 民诉法意见》 的规定将案件指令中级人民法院受

理不妥 ， 属适用法律不当 。

一审裁定未赋予当事人上诉权有误 。 《 民事诉讼法 》 第 １ ５４ 条明确规定

了对管辖权有异议的裁定 ， 当事人可 以提起上诉。

一审裁定未赋予当事人上诉权 ， 属于程序违法 ，

应予纠正 。
？

在该案中 ，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将依法属于 自 己管辖的案件下放给海南省第
一

中级人民法院

之前 ， 并未按照 《 民事诉讼法 》 的规定 ， 办理 申报和批准手续 ， 在未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情况下

擅 自作出了下放管辖权的裁定 ， 已构成程序违法 ， 是显而易见的 。 该案件还提出了 另外一个值得重

视的问题 ， 这就是 ， 《 民事诉讼法》 第 ３８ 条规定的报请上级法院批准的程序 ，
完全是法院内部的程

序 ， 采用何种形式报 ， 依据何种理由 申报 ， 报给上级法院的哪个部 门 ，
上级法院如何审査 ， 是组成

合议庭审查还是指定
一名法官审查 ， 审查后以何种形式作出回复 ， 这些当事人都无从得知 ， 当事人

完全被排除在这一程序之外 ， 最终只能接受管辖权被转移至下级法院的后果 。 长宇公司在申请再审

时并没有把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未报请最髙人民法院批准的情况下就作出下放管辖权的裁定作为

程序违法的理由之一 ， 也说明该公司并不知道这一情节 。

笔者以为 ， 可以考虑对上级法院的批准行为予以细化 ， 即明确上级法院对于下级法院报上来的

下放管辖权的材料 ， 经审查后 ， 如果不同意下放 ， 可以采用书面方式通知下级法院 ，
但如果同意下

放 ， 则应当作 出书面裁定 。 采用书面裁定的优点在于 ，

一方面 ， 上级法院在审査时 ， 尤其是在作 出

批准决定时会更为慎重 ， 同时也可以让当事人了解到法院在下放管辖权时 ， 是否严格遵循了 民事诉

讼法规定的报批程序 ； 另
一方面 ， 对于下放管辖权裁定 ， 应当赋予当事人不服裁定提出上诉的权

利 。 因为根据 《 民事诉讼法 》 第 ３８ 条的规定
，
在管辖权下放性转移的程序 中 ，

上级法院的态度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能否转移 ， 关键在于上级法院同意与否 。 既然在下放管辖权问题上起决定性作

用的是作出批准行为的上级法院 ， 允许当事人针对批准下放的裁定提起上诉具有程序正当性 。

四 、 如何处置对判决申请再审一并提出的管辖错误

这部分讨论的问题与前面不同 ， 前面是针对法院关于管辖权异议的生效裁定 申请再审 ， 而在本

＠ 参见最髙人民法 院 （
２０ １ ５

） 民提字第 ７６ 号民事裁定 书 。

—

１ ３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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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 探讨的是如何处置当事人针对判决书申请再审时所主张的管辖错误 。

从再审实务看 ， 当事人对判决书 申请再审 ， 往往不会只主张单
一

的再审事 由
，

？ 如果 当事人认

为生效判决存在多处错误 ， 就会在再审申请书 中就多项错误的事 由
一并主张 。 当事人主张的这些错

误中 ， 既包括实体性再审事 由又包括程序性再审事由 ， 有的还包括法律规定的其他再审事 由 。 如果

当事人认为生效判决存在实体或者程序方面的错误 ，
而作 出生效判决的法院又是一个无管辖权的法

院 ， 并且正是由 于无管辖权的法院审理了案件才导致判决错误和不公 ， 在 申请再审时 ，

一般会提出

管辖错误的问题 。

从法院实务看 ， 大致有两种做法 ：

一

种是明确 表示 由于管辖错误 已不再是法律规定 的再审事

由 ， 所以本院不再审查 。 例如 ， 在韩雪松 、 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与青海创新矿业开发有限

公司 （下称青海创新公司 ） 民间借贷纠纷案中 ， 青海创新公司不服高级法院的终审判决 ， 向最高人

民法院 申请再审 ， 申请再审的事由包括 ： （
１

）
一审法院违反级别管辖规定 ，

程序违法 ； （
２

）
二审

判决认定 《借款协议书 》 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 并认定借款真实发生 ， 系认定事实错误
； （

３
）
二审

判决认定 《借款协议书 》 合法有效 ， 适用法律错误 。 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后 ， 对第
一

项再审事 由的意

见是
“

关于
一

审法院是否违反级别管辖规定 、 程序 违法的问题 。 当事人对管辖权所持异议不属 于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 由 ，
因此

， 青海创新公司此项 申请再审理 由

不能得到支持 。

” ？
由 于其余两项再审事由也不成立 ，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青海创新公司 的再审申

请 。 采取这种方式的还有宜兴市冰川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 巴州源田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与宜兴市冰川

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 巴州源 田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产品责任纠纷案 ， 广州市芳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与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
王岩与石安军委托合同纠纷案 。

？

另一种是虽然认为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 由都不能成立 ，
但法院依然对管辖错误这

一

再审事由进

行审查并在裁定书 中作出评述 。 例如在河南枫华伺料有限公司 （
下称枫华公司 ） 、 驻马店市驿城区

食盐调味品公司与河南枫华饲料有 限公司 、 驻马店市驿城区食盐调味品公司租赁合同 纠纷案 中 ， 枫

华公司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 ， 向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再审
， 所主 张的再审事 由 是 ：

（
１

）
一

、 二审判决认定本案所涉合同为单纯不定期租赁合 同 ， 调味品公司有权随时解除是错误的 ；

（
２

）
—

、
二审判决支持调味品公司有关租金的诉讼请求 ， 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错误 ； （

３
） 驻马店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 ，
本案程序不合法。 楓华公司 为加拿大华侨魏海清先生投资创

建的外商独资企业 ， 应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 《关于涉外 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 》 确定管

辖 。 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 ，

一

、
二审对合同性质的认定 ， 对租金数额的确定 以及裁判结果都是

正确的 。 对于申请人主张的管辖错误
，
法院在裁定书中指 出 ， 根据枧华公司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枫华公司是外商独资企业 ， 其组织形式是有限责任公司 ， 属于我 国法人 ， 本案并不属于 《 民诉法解

释》 第 ５２２ 条规定的涉外 民事案件 。 因此本案不能适用 《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

定》 确定管辖 。 枫华公司关于本案管辖错误的 申请再审理 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 本院不予支持 。
？

？ 这与针对生效裁定 申请再审不 同 。 在针对裁定书 申请再审时 ，
由于允许再审的裁定 （ 不予受理 、 驳 回起诉 ） 解决的事项是

特定的 、 单一 的 ， 所以当事人也只能就这方面事项提出再审 的理 由 。

？ 最高人 民法 院 （ ２０１ ５ ） 民申字第 ２５恥 号民事裁定书 。

？ 参见最 高人民法 院 （
２０ １ ５

） 民 申字第 ２２６６ 号 、 （
２０

丨 ５ ） 民 申字第 ６９７ 号 、 （ ２０ １４ ） 民 申 字第 １６７９ 号 民事裁定书 。

？ 参见最 高人 民法 院 （
２０ １ ５

） 民申字第 ４８０ 号民事裁定书 。

—

１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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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管辖错误这
一

事 由进行审查并作出认定的 申请再审案件还有天津丰宇正泰金属材料贸易有限公

司 、 山西西 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丰宇正泰金属材料贸易有限公司 、 山西西山煤 电股份有限公

司票据损害责任纠纷案 ， 内蒙古 中冶德邦置业有限公司 、 胡德生等与上海东源添实投资 中心 、 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
？

在笔者看来
，
这两种处理方式都存在

一定的问题 ， 第
一种虽然与

“

管辖错误
”

不再是再审事 由

相契合 ，
但过于绝对化 ， 第二种则完全未顾及 《 民诉法解释》 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已经不再对管辖

错误进行再审的这
一

变化 。 处置此种情形的正确方式是 ， 法院在审查时首先应当对再审 申请书中属

于再审事由的主张进行审查 ， 如果这些事由不能成立 ， 就没有必要再审查管辖是否错误 ， 但是 ， 假

如对符合再审事由 的主张审查的结果是再审事由确实存在 ， 有必要进入再审程序的第二个阶段 ， 即

对案件进行再次审理 ， 就有必要对当事人主张的管辖错误进行审查 。

作出上述区分的理 由在于 ： 如果法院审査的结果是认定那些为法律认可的再审事 由并不成立 ，

就应当驳回再审申请 ， 此时对管辖是否错误进行审查 已无意义 ， 因为 即便是管辖确实错了 ， 由于生

效判决本身并无错误 ，
不可能因为管辖错误进行再审 。 但是 ， 申请再审的案件中还存在这样

一种可

能
， 即生效判决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 ，

同时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的
一审法院对该案件

也没有管辖权 ， 在此情形下 ， 管辖是否存在错误对再审法院作出的裁定应当是有意义的 。

法院在决定再审时 ， 究竟 由哪个法院进行再审有三种选择 ： 本院提审 、 指定与原审法院 同级的

其他法院再审 、 指令原审法院再审 。 当生效判决存在实体或程序上的错误 ， 原审法院对案件又没有

管辖权时 ， 再指令原审法院再审既不利于发挥再审程序的纠错功能 ， 又不利于当事人息诉服判 。 考

虑到这
一点 ， 《审监解释 》 专门对此作出 了规制 ， 在第 ４２ 条中明确把

“

原审人民法院对该案没有管

辖权的
”

规定为不得指令原审法院再审的情形之一 。 在 ２０ １ ５ 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 民事审判监督

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 ３ 条中 ， 明确规定案件虽然符合指令原

审法院再审的条件 ， 但原审法院对该案件无再审管辖权 ， 应当提审 。

因此 ， 如果当事人申请再审时
一

方面主张生效判决存在实体性 、 程序性或者其他法律规定的再

审事由 ，
另一方面又主张原审法院对该案件无管辖权 ， 法院应当首先审查法律认可的再审事 由是否

存在 ， 如果再审事由确实存在 ， 接下来还需要对当事人主张的
“

管辖错误
”

这
一

已经被删除的事 由

进行审查 ， 如果管辖确实存在错误 ， 就应当对案件进行提审或者指令其他法院再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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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肖 建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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